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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2016年财政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我县2016年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预算安排是根据自治区财政下发的《关于提前下达2016年自治区对县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桂财预[2015]209号）和提前下达有关专项转移支付的通知以及历年下发的固定补助的通知作为依据的编制的，其中：
1、 税收返还性收入1724万元，比2015年决算收入少95万元，其中：上划“两税”返还491万元，上划所得税返还305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186万元，区直收入返还742万元。
2、 转移支付收入
    转移支付收入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016年我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预算安排60324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少2052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预算安排19447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少2087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包括体制补助收入427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8629万元，革命老区及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补助收入6112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4390万元，结算补助收入177万元，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470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补助收入5143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1177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6047万元，国定数额补助收入5447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7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056万元，教育支出474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74万元，医疗卫生支出2491万元，农林水支出6322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700万元，商业服务支出4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1万元，粮油储备支出159万元。
